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是否存在同业竞争及避免同业竞争措施的有效性的 

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

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和《再融资业务若干问题

解答（2020年6月修订）》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鲁西化工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鲁西化工”或“上市公司”）

的独立董事，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现就

公司是否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存在同业竞争

及避免同业竞争措施的有效性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公司与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同业竞争情况 

1、截至本独立意见出具日，公司与控股股东鲁西集团有限

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况。 

2、截至本独立意见出具日，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中国中化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化集团”）及其控制的企业存在从事

相同、相似业务的情况： 

（1）中化集团之下属子公司中化塑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化塑料”）从事塑料及塑料助剂等产品的贸易业务，其产品

类型与鲁西化工存在一定重合，重合产品包括聚碳酸酯、己内酰

胺及尼龙 6。中化塑料从事上述产品的贸易业务，而鲁西化工则



   

 

进行生产及销售，双方业务形态存在显著差异，且具体产品的产

品品质、产品用途方面也存在差异，中化塑料向鲁西化工采购部

分产品，双方主要为业务合作关系，不构成实质性同业竞争。 

（2）中化集团之下属子公司中化蓝天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化蓝天”）从事氟化工产品的生产与销售，其生产及销

售的二氟甲烷、五氟乙烷及 R410a（二氟甲烷和五氟乙烷的 1：1

混合物）产品与鲁西化工存在同业竞争。 

此外，中化蓝天的副产品盐酸与鲁西化工生产的盐酸存在重

合，但由于此类产品价值较低，长距离运输产生的运费较高，另

外，盐酸属于易制毒化学品，根据《易制毒化学品购销和运输管

理办法》相关规定，跨市运输的，应当申请运输许可证或者进行

备案，需要履行更为严格的审批手续，客户往往就近采购，因此

存在销售半径的限制，中化蓝天盐酸产品的销售区域为江苏、浙

江、陕西，与上市公司的主要销售区域（山东、河北和河南）不

存在重合，双方不存在实质性同业竞争。 

（3）中化集团之下属控制公司江苏扬农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扬农集团”）从事农化产品以及基础化工产品的生

产与销售，其产品类型与鲁西化工存在一定重合，重合产品包括

烧碱、次氯酸钠、盐酸及双氧水，上述产品价值较低，长距离运

输产生的运费较高，另外，双氧水属于易制爆化学品，根据《易

制爆危险化学品治安管理办法》相关规定，需要履行较为严格的



   

 

备案、流向登记手续，客户往往就近采购，因此存在销售半径的

限制。扬农集团的销售集中在江苏沿江一带，与上市公司的主要

销售区域（山东、河北和河南）不存在重合，双方不存在实质性

同业竞争。 

二、公司实际控制人制定了切实有效的避免同业竞争的

措施 

针对已存在的同业竞争，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化集团已制定解

决方案并明确未来整合时间安排，中化集团承诺如下： 

“1、就中化化肥（HK.00297）与鲁西化工之间存在的部分

业务重合情况及中化蓝天与鲁西化工之间存在的部分业务重合

情况，根据现行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的要求，本公司将自本函生

效之日起 5 年内，并力争用更短的时间，按照相关监管部门的要

求，在符合届时适用的法律法规及相关监管规则的前提下，本着

有利于上市公司发展和维护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原

则，综合运用资产重组、业务调整、委托管理、设立合资公司等

多种方式，稳妥推进相关业务整合以解决同业竞争问题。 

前述解决方式包括但不限于： 

（1）资产重组：采取现金对价或者发行股份对价等相关法

律法规允许的不同方式购买资产、资产置换、资产转让、资产划

转或其他可行的重组方式，对存在业务重合部分的资产进行梳理

和重组，消除部分业务重合的情形； 



   

 

（2）业务调整：对业务边界进行梳理，通过资产交易、业

务划分等不同方式实现业务区分，包括但不限于在业务构成、产

品档次、应用领域与客户群体等方面进行区分，尽最大努力实现

业务差异化经营； 

（3）委托管理：通过签署委托协议的方式，由一方将业务

存在重合的部分相关资产经营涉及的决策权和管理权全权委托

另一方进行统一管理； 

（4）设立合资公司：以适当的方式共同设立公司； 

（5）在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其他可行的解决

措施。 

上述解决措施的实施以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履行必要的上市

公司审议程序、证券监管部门及相关主管部门的审批程序为前

提，并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除上述需要解决的同业竞争外，本公司及本公司下属企

业将不采取任何行为或措施从事对鲁西化工主营业务构成实质

性竞争的业务活动。如本公司或本公司下属企业未来可能与鲁西

化工在主营业务方面发生实质性同业竞争或与鲁西化工发生实

质利益冲突，本公司将放弃或将促使本公司下属企业放弃可能发

生实质性同业竞争或实质利益冲突的业务机会，或采取其他适当

措施以逐渐消除可能发生的实质性同业竞争。 

3、本公司不会利用从鲁西化工了解或知悉的信息协助第三



   

 

方从事或参与与鲁西化工现有主营业务存在实质性竞争的任何

经营活动。 

4、如因本公司未履行上述承诺而给鲁西化工造成损失，本

公司将依法承担责任。 

上述承诺自本公司成为鲁西化工实际控制人之日起生效，并

在本公司对鲁西化工拥有控制权的整个期间持续有效。” 

参照证监会《再融资业务若干问题解答（2020年 6月修订）》，

独立董事认为：实际控制人针对已存在的同业竞争，中化集团已

制定解决方案并明确未来整合时间安排，相应措施具有有效性、

可行性，上述措施和承诺的履行能够切实维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

东的利益。 

三、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是否新增同业竞争 

参照证监会《再融资业务若干问题解答（2020年 6月修订）》，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非公开发行募资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

用于偿还有息负债及补充流动资金，不涉及新增同业竞争事项。

因此，本次募集资金投资实施后，不会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新增同业竞争、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或者严

重影响公司生产经营的独立性。 

综上，独立董事认为：自中化集团成为鲁西化工实际控制人

以来，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化集团切实履行其出具的关于避免同业

竞争的承诺函，不存在违反承诺的情形，未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截至本独立意见出具日，公司与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存在有一定程度的同业竞争，上述同业竞争事项不会对公司利益

构成重大不利影响。同时，公司实际控制人已就未来进一步解决

同业竞争事项出具明确承诺，相应措施具有有效性、可行性，上

述措施和承诺的履行能够切实维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独立董事： 王云  江涛  刘广明  张辉玉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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